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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工程造价管理实务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程造价管理专业的一个重要的综合训练课程。该课程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对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造价相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训练，使学生熟悉工程造价管理专业的相关业务工作，实现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工程造价管理人才的目标。基本要求如下：

1、能够运用所学工程经济学知识和其它相关知识，进行具体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
2、熟练运用投资估算指标对建筑工程项目进行投资估算。

3、要求学生在掌握建筑工程预算工程量计算规则的基础上，能够针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项目进行概预算的编制。

4、熟悉招投标工作的基本程序，通过案例学习，使学生掌握标底的编制程序与标底的审查方法；熟悉招标文件的组成，学会阅读招标文件，并能够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对建筑工程项目进行投标报价，具备初步的编标报价与投标决策的能力。

5、能够综合运用所学合同管理和造价确定与控制的知识，按索赔程序进行工程项目工期与费用索赔的计算；掌握工程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支付程序与支付证书签署与审查。

6、掌握工程竣工结算报告的编制和工程竣工结算的审查方法。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该课程内容分下述四个模块：

模块一  工程项目经济评价

一、内容

通过项目实例，进行具体工程项目的财务评价及不确定性分析（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和概率分析）。

二、考核目标

结合具体项目，编制出项目财务评价及不确定性分析所涉及到的报表及报告。

三、实施要求

助学单位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建设项目背景资料，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编制有关报表，计算相应评价指数，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最终确定项目可行性。

模块二  工程项目的投资估算、概预算

一、内容

（1）编制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2）编制建筑工程概预算

二、考核目标

（1）能熟练编制建设项目的投资估算书

（2）能独立编制民用建筑工程土建部分的概预算文件

三、实施要求

（1）要求学生在提供的建设项目有关数据基础之上，运用投资估算指标法、生产能力指数法、系数法和比例法编制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书。

（2）助学单位应给学生提供民用建筑工程土建部分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图纸，以及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等资料，要求学生编制完整的工程的概预算。

模块三  标底的编制及投标报价

一、内容

1、标底的编制

2、根据招标文件进行投标报价

二、考核目标

掌握标底的编制及投标文件的编制方法，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编制出投标文件。

三、实施要求

1、要求学生以概预算文件为基础，按照编制标底的原则和方法，编制招标工程的标底。

2、学生要在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基础上，考虑到投标企业的具体情况，确定投标策略，应用相应的投标技巧进行投标报价。

3、为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变能力，各助学单位在教学中应采用角色模拟教学方式，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模块四  合同管理与竣工结算

一、内容

1、根据项目案例和索赔程序，进行相关索赔事件的工作、费用的索赔计算。

2、结合工程项目实例，进行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支付计算

3、掌握工程结算报告的编制和工程竣工结算的审查

二、考核目标

根据工程项目的合同要求，掌握在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索赔事件，以及合同管理中支付的条款，计算工程预付款、保留金和不同时期的支付款额，并编制工程结算报告。

三、实施要求

1、根据提供的工程背景和模拟事件，处理工程索赔。

2、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工程背景资料，要求学生以工程师的身份进行工程结算，编制相应文件。

3、为增强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可通过答辩的方式，由教师结合具体工程实际，模拟工程实施中的各种事件，要求学生提出处理办法。所提问题应以教学中所涉及的内容为限。

4、本模块在实施时应特别注意达到一定的实训效果，为此可适当减少师生比例；亦可采用角色模拟教学方式，将学员分成若干组，分别以工程师、施工企业角度处理工程变更和索赔，并办理工程结算。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建议学时

本课程共17学分，建议按每学分18学时安排教学与实践。各模块学时分配比例如下：
	模块名称
	学时分配比例
	训练师生比例

	工程项目经济评价
	1
	1：≤30

	工程项目投资估算与概预算
	2
	1：≤30

	标底的编制与投标报价
	1
	1：≤30

	合同管理与竣工结算
	1
	1：≤30


二、教材

本课程不指定教材，参考资料可包括本专业考试计划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材

三、自学指导

自学时应熟知考试大纲中各模块提出的考核目标，注重理论结合实际。

四、对助学单位要求

1、助学单位应配备实施上述训练必备的师资和教学参考资料，应具备完成该课程所必须的案例图纸、概预算编制软件及其它资料，以保证该环节的顺利实施。

2、该课程的学习应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指导教师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从严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业务指导能力。

3、各模块所选择的项目应该满足相应模块内容的考核要求，一般造价不得低于500万。

五、考核说明

1、本课程的考核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学生的书面报告成绩（各模块规定的各项报告），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第二部分为答辩成绩，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两部分成绩均为及格，则该课程考核及格。该课程考核成绩取第二部分成绩。

2、模块一和模块二的内容考核以书面报告为主；模块三与模块四的内容考核以答辩为主。
3、第一部分的成绩由指导教师评定，参照下述评分标准评定成绩。

A．（90分~100分）各模块内容完整，出色地完成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全部内容，报告层次分明，文字流畅，符合相应模块所要求报告的编制习惯，综合分析正确、合理，数据计算准确。

B．（80分~89分）各模块内容完整，较好地完成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全部内容，报告层次分明，文字流畅，符合相应模块所要求报告的编制习惯，综合分析较好，数据计算正确无误。

C．（70分~79分）各模块内容较完整，完成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大部分内容，报告层次分明，文字流畅，符合相应模块所要求报告的编制习惯，对问题的分析一般，数据计算正确。 

D．（60分~69分）各模块内容基本完整，基本完成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全部内容，报告有一定的层次，文字通顺，基本符合相应模块所要求报告的编制习惯，数据计算正确。

E．（60分以下）不能完成教学大纲所要求各模块的学习内容，报告没有层次，文字不通顺，不符合相应模块所要求报告的编制习惯，数据计算不正确。

4、第二部分的成绩由答辩小组参照下述标准进行评定。答辩小组由三人组成，答辩小组成员均应具有中级及其以上职称。

A．（80分~100分）考生思路清晰，能准确地回答各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

B．（60分~79分）考生思路较清晰，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C．（60分以下）考生思路不清晰，对各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不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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